遂宁市乡村运输“金通工程”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我市乡村运输经营行为，提升乡村运输经营企业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中共遂宁市委办公室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遂宁市创建乡村运输“金通工程”样板市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委办函〔2021〕23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原则

考核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乡村运输经营企业在考核周期内的安全生产、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考核评价。
二、考核对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开展乡村运输业务（含农村班线客运、农村定制客运、区域化经营客运、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的企业，按本办法进行考核。

三、考核内容

乡村运输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实行计分制，考核总分为100分。其中：企业管理10分、安全生产30分、服务质量50分、社会责任10分，加分项10分。乡村运输企业服务质量等级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评定：

（一）考核期内综合得分在90分及以上的，考核结果为优秀；
（二）考核期内综合得分在80-89分的，考核结果为合格；

（三）考核期内综合得分在79分及以下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四）考核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1.发生一次较大以上交通事故且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

2.发生一次重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的；

3.严重损害经营者或驾驶员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或引发重大信访事件的；

4.不参加服务质量考核工作或不按要求报送考核材料的；

5.在考核过程中故意弄虚作假、隐瞒情况，情节严重的；

6.未按要求建立考核档案，导致考核工作无法进行的。

四、考核方式

（一）乡村运输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新成立的乡村运输企业（含合并、兼并及分离等），从营运当年的次年纳入考核。
（二）乡村运输企业应在次年的1月底前，将乡村运输“金通工程”企业服务质量自查情况报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三）县（市、区）交通运输局主管乡村运输“金通工程”企业服务质量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考核工作，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配合做好考核工作。

（四）在开展乡村运输“金通工程”企业服务质量考核时，应坚持日常监管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坚持企业自查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查相结合。

五、考核结果运用

（一）对上一年度服务质量考核为优秀的乡村运输企业，在增加运力和相关业务等方面，同等条件下给予政策支持和优先办理。

（二）对服务质量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乡村运输企业，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责令其限期1个月整改，整改期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暂停新增许可项目和车辆新增；整改期满，拒不改正或者整改验收不合格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核减相应的经营范围或依法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三）乡村运输企业连续两年考核为不合格的，实行为期3个月的停业整改，停业整改不合格的，依法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附件：遂宁市乡村运输“金通工程”企业服务质量考核评分细则
附件

遂宁市乡村运输“金通工程”企业服务质量考核评分细则

企业名称：                       考核时间：               得分：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扣分
	扣分原因
	得分

	企业管理（10分）

	2
	有专职的安全管理、运输组织调度、车辆技术管理等机构得2分。每缺一项扣0.5分，无机构不得分。
	
	
	

	
	2
	各机构人员按法规要求配备合理得2分。每少1人扣0.5分，无专职安全员、专职监控人员不得分。
	
	
	

	
	2
	制定车辆维护计划，并按计划对车辆定期进行二级维护、综合检测和安全例检得2分。每发现一辆未落实的扣0.1分。
	
	
	

	
	2
	按照一车一档原则建立完善的车辆技术档案得2分。每发现一辆未建立的扣0.1分，均未建立的不得分。
	
	
	

	
	2
	制定年度从业人员培训计划（包括知识、技能培训，安全教育培训，岗前培训等）并定期开展培训教育得2分。每发现一次未开展的扣0.5分，无培训教育记录的不得分。
	
	
	

	安全生产（30分）
	5
	当年未发生同等责任以上较大以上道路运输事故的得5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且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每发生1起扣2分，扣完为止。发生1次（含）以上同等责任以上较大以上事故的，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5
	未发生交通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得5分。每发生1起扣0.1分，扣完为止。
	
	
	

	
	5
	按规定建立完整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得5分。每缺一项扣1分。
	
	
	

	
	5
	建立车辆违章违规处理制度得5分。安排专人建立违章违规台账并处理到位。每发现一起违章违规行为未处理的扣0.5分，无违章违规台账的不得分。
	
	
	

	
	5
	安装和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含安全主动防御系统）得5分。每发现1辆车未安装或未正常使用扣0.5分。
	
	
	

	
	5
	安全带、灭火器等安全设施设备齐全、完好得5分。每发现一辆未安装报警装置安全带的扣1分，每发现一辆设施设备破损、缺失、不在有效期等情况的扣1分，扣完为止。
	
	
	

	服务质量（50分）
	10
	未发生违规涨价、拒载、违规上下客、甩客、宰客等经营违规行为得10分，每发现1次扣2分，扣完为止。
	
	
	

	
	10
	车容车貌干净整洁得10分。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10
	驾驶员仪容和行为举止文明礼貌得10分。不符合要求的，每发现1次扣2分，扣完为止。
	
	
	

	
	10
	考核年度内无服务质量投诉得10分。每发生1起乘客有效投诉率扣0.2分；乘客投诉后未按规定及时处理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10
	无服务质量低劣而被媒体曝光的得10分，每发生一起并经查证属实的扣5分，扣完为止。
	
	
	

	社会责任（10分）
	5
	服从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安排，完成防汛、救灾、交通战备等指令性应急运输任务得5分。不服从指挥调度，不完成应急运输任务的不得分。
	
	
	

	
	5
	企业（单位）保持稳定，未发生因管理原因导致的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出现过激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未因企业原因发生群体性上访等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得5分。因企业(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部门规定发生从业人员违反《信访条例》规定信访的，每发生一起扣5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或严重的社会稳定事件的，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加分项

（10分）
	10
	企业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的，加10分；获得市级荣誉称号的，加6分；获得县级荣誉称号的，加4分。累积加分不超过10分。
	
	
	




